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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1566.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

〕4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煤层气俗称煤矿瓦斯，是宝贵的能源资源。我

国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多，煤矿瓦斯一直是煤矿安全

生产的重大隐患。近年来，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时有发

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未经处理

或回收的煤层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和资源浪费。为进一步加大煤层气抽采利用力度，强化煤

矿瓦斯治理，减轻煤矿瓦斯灾害，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快

煤层气抽采利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煤层气抽采利用是

贯彻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体

现。必须坚持先抽后采、治理与利用并举的方针，采取各种

鼓励和扶持措施，防范煤矿瓦斯事故，充分利用能源资源，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经各省（区、

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资源综合利用主管

部门认定后，可享受有关鼓励和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井下

抽采系统项目，地面钻探、泵站项目，输配气管网项目，煤

层气压缩、提纯、储存和销售站点项目，利用煤层气发电、

供民用燃烧及生产化工产品项目等。 三、煤层气年输气能

力5亿立方米及以上的输气管网项目或跨省（区、市）输气管

网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

以下的输气管网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煤层气发电并网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煤矿企业自采自用煤层气项目，由煤矿企业自主决策，报地

方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依

法加强对煤层气勘查开采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关

于最低勘探投入量和施工期的基本要求，对达不到要求的，

按照《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 五、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必须降低到规定标准以下，方

可实施煤炭开采。煤矿安监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订具体

标准，并加强监督检查。 六、坚持采气采煤一体化，依法清

理并妥善解决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的矿业权交叉问题。凡新设

探矿权，必须对煤层气、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评价和储

量认定。煤层中吨煤瓦斯含量高于规定标准且具备地面开发

条件的，必须统一编制煤层气和煤炭开发利用方案，并优先

选择地面煤层气抽采。煤层气和煤炭资源实施综合勘查、评

价和储量认定的具体办法由国土资源部研究制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